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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考试也都会考察这个知识点。本期法硕专题就结合历

年考试真题与各位探讨一下，希望能有助于各位的备考。

2006年真题： 58.我国民间有一种说法：“受人之托，忠人之

事”。 请运用代理的理论知识对其加以辨析。 答案要点： 

（1）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正确。 （2）此说法涉

及的是委托代理。所谓委托代理是根据被代理人的委托授权

而产生的代理。 （3）在委托代理中，代理人接受委托后应

当在代理权限范围内恪尽职守、积极履行代理职责；为维护

被代理人的利益行使代理权，亲自完成代理事务，不得擅自

转委托，更不得滥用代理权。 （4）但并非任何行为都可适

用委托代理。根据有关规定，违法行为，具有人身性质的行

为、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应当由特定的人亲自为之的行为

不能适用委托代理。 解析：我们可以结合本题答案看看如何

答好辨析题， （1）首先给出该说法的判断结论； （2）对相

关概念进行解释，比如本题先写下委托代理的概念； （3）

分析该说法有什么合理之处； （4）分析该说法有哪些不正

确的地方。 回答辨析题，不需要长篇大论，但是要注意回答

的章法，以使得阅卷人非常容易得看到得分点。 结合本题，

我们还要知道滥用代理权的三种具体行为：自己代理、双方

代理、代理人与第三人恶意通谋而为的代理行为。其中，自

己代理和双方代理属于滥用代理权这一点可能很多考生不太

理解，其实这两种行为只是有可能侵害被代理人的利益，在



实际中是以自己一人的意志取代了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使得

代理人可能因此而牟利。 还要了解哪些行为是具有人身性质

的不得代理的，比如婚姻登记、立遗嘱和收养子女等行为。

2005年真题： 41.根据代理权产生依据的不同，可将代理分为

（）。 A.法定代理、指定代理与委托代理 B.自己代理与双方

代理 C.直接代理与间接代理 D.显名代理与隐名代理 答案A。

解析：法定代理、指定代理与委托代理，是根据代理权产生

的原因进行划分。委托代理是最常见的，由委托而产生的；

法定代理是依据法律规定而产生的代理，比如父母是未成年

子女的代理人；指定代理是在一些需要代理人而没有代理人

或代理人无法确认的情况下，由法定机关指定而产生的代理

。 直接代理与间接代理，以是否以被代理人名义为标准区分

；显名代理与隐名代理，是根据第三人是否知道代理人与本

人之间的代理关系进行划分。该知识点05年及以前都存在，

在06年大纲中被删掉了，但今年大纲又把它恢复了，所以考

生要特别关注一下。 自己代理，是指代理人与自己订立合同

；双方代理，是指代理人就同一项法律行为既代理本人，又

代理第三人为同一民事法律行为的代理。自己代理和双方代

理都是滥用代理权的情形。 从本题也可以看到代理这一章的

内容是非常庞杂的，这么多“代理”必须要分清关系，否则

做题肯定会出错。 下面再看看代理中的一个重点：表见代理

。 2005年真题： 59.《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9条规定：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

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

该代理行为有效”。试运用民法原理分析该条法律规定（要

求分析条文所规定制度的概念、制度构成和制度价值）。 答



案要点： （1）本条是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 （2）表见代理

，是指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无权代

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的民事行为在客观上使第三人相

信其有代理权而实施的代理行为。 （3）该制度起协调本人

利益和相对人利益的作用，通过对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而

起到维护交易安全的目的。（1分） （4）表见代理的构成条

件： ①代理人无代理权。（1分） ②无权代理人有被授予代

理权的外表或假象。（1分） ③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该代理人

有代理权。（1分） ④相对人基于信任而与该无权代理人成

立法律行为。（1分） （5）表见代理成立后，产生有权代理

的法律后果。（1分）被代理人承担代理行为所带来的法律后

果，享有其权利，承担其义务。（1分）被代理人有权要求无

权代理人赔偿因无权代理而造成的损失。（1分） 法条分析

题是比较基础的，类似的04年还考过一道表见代理的基础题

：57、简述表见代理的概念和构成要件。 该题就不再赘述了

。 最后我们再看一道05年大案例题：60.李勇系在校学生，16

周岁时曾作为姚刚（成年人且精神正常）的委托代理人与某

商场签订过一份买卖照相机的合同。李勇17周岁零11个月时

曾与陈瑞签订过一份买卖合同，内容是李勇用一万元购买陈

瑞所有的一套音响，李勇的父母对此未作任何表示。问： 

（1）李勇与姚刚之间的委托合同是否有效？为什么？ （2）

李勇与商场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否有效？为什么？ （3）李勇

与陈瑞签订合同一个月后，对该合同效力的确认权属于李勇

还是其父母？为什么？ 答案要点： （1）委托合同效力待定

（3分）。因为李勇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备独立签订

委托合同能力，其签订的合同效力应视其父母是否追认而定



（2分）。 （2）李勇与商场签订的买卖合同有效（3分）。因

为其委托人事先授权，行为的效果则直接由委托人承受（2分

）。 （3）行为效力的确认权属于李勇自己（3分）。因为一

个月后，李勇即在法律上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无需其

法定代理人确认其行为效力（2分）。 解析： （1）同答案。

这里提醒各位考生要牢记行为能力的年龄和特殊情况。 （2

）代理人以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为条件，如果代理人不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无法履行代理职责。据此，李勇不能实

际享有姚刚授予的代理权。但根据合同法第49条规定的表见

代理制度，李勇与商场签订的买卖合同仍然有效。 （3）李

勇与陈瑞签订的音响买卖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李勇签订

该合同时为17周岁零11个月，过一个月满十八周岁，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不存在法定代理人，当然也谈不上其法定

代理人确认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